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1084号

　　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

　　法定代表人熊小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文渊，福建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智镑，福建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男，1988年7月21日生

，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代理人郑清水(经营者郑明勇父亲)，住同经营者郑明勇。

　　委托代理人彭佳，男。

　　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特北路

XXX号XXX楼二层308部位。

　　法定代表人葛祥盈。

　　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以下简称

“港腾商行”)、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东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港腾商行在答辩期

间内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因被告港腾商行不服本院裁定，向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后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

2015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文渊、被告港腾商行委托代

理人郑清水、彭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臻东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诉称，原告系专业的酒类进口公司，原告已注

册取得第XXXXXXX号“JACK BENTLEY”和第XXXXXXXX号“Jack Bentley”注册商标

，核定使用在“葡萄酒、鸡尾酒”的产品上。被告臻东公司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在其生

产的葡萄酒使用“JACK BENTLEY”商标。而被告港腾商行(以下简称“港腾商行”)在

明知原告系“JACK BENTLEY”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情况下，恶意销售标有该注册商标

的葡萄酒，两被告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构成了商标侵权，故原告现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2、两被

告在《漳州日报》和《新民晚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两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和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合理开支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0万

元(其中合理开支包括：代理公司的代理费2万元、代理公司的差旅费5,000元、律师费

3万元、律师差旅费8,000元，合计6.3万元)；4、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港腾商行辩称，2014年4月份，被告港腾商行从被告臻东公司处合法地购买了

250箱规格为1L、每箱6瓶的葡萄酒和994箱规格为750mL、每箱6瓶的葡萄酒。被告港腾

商行并不知到原告系上述商标的权利人，被告港腾商行不存在恶意销售涉案产品，而且

据了解，原告同被告臻东公司有相互许可对方使用商标的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第56条规定，被告港腾商行合法取得涉案产品，不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被

告港腾商行有侵权行为，但原告的诉请要求赔偿100万元并没有法律事实依据，被告港

腾商行购买的货物价值119,060元，除了赠送部分以外，其余的货物都被工商查封，并未

流入市场，未对原告造成损害。

　　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未应诉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1年10月14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

“JACK BENTLEY”商标，注册证号为第XXXXXXX号，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

33类的葡萄酒、开胃酒、烧酒、酒(利口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酒(饮料)、

白兰地、伏特加酒、黄酒、果酒(含酒精)等商品上。注册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3日。

　　原告于2013年3月21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Jack Bentley”商标

，注册证号为第XXXXXXXX号，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33类的葡萄酒、白兰地、

鸡尾酒、米酒、汽酒、食用酒精、利口酒、烧酒、开胃酒、蒸馏饮料等商品上。注册有

效期至2023年3月20日。

　　2010年开始，被告港腾商行向原告购买法国杰克宾利葡萄酒后对外从事销售该葡萄

酒业务，其中1L装的法国杰克宾利葡萄酒价格为228元/箱、750ml装的法国杰克宾利葡

萄酒价格为192元/箱。2014年2月，由于被告港腾商行存货不足急于销售，其便向被告臻

东公司购进一批葡萄酒商品，该批葡萄酒分两种规格，即1L装250箱，每箱6瓶，每箱

120元；750ml装994箱，每箱6瓶，每箱90元。该些葡萄酒瓶颈均标有“Jack Bentley”字

样，瓶盖顶部均标有“JACK BENTLEY”字样。上述两组英文字样与原告注册号为

XXXXXXXX和XXXXXXX的注册商标一致。2014年4月17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以下简称“龙海工商局”)根据举报，依法对被告港腾商行正在盘货的货车进

行检查，发现现场共有“法国杰克宾利莎当妮干白葡萄酒”(原产国：法国，生产商

：莱奇酒庄)(750mL*6瓶/箱)492箱和“法国杰克宾利梅洛赤霞干红葡萄酒”(原产国：法

国，生产商：拉古杰酒庄)(750mL*6瓶/箱)502箱，合计994箱，上述葡萄酒的进口商均为

被告臻东公司，在瓶颈标签和瓶盖均标有“Jack Bentley”商标。该些葡萄酒涉嫌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并当场开具《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龙工

商颜强字[2014]2号和3号)，依法扣押了上述葡萄酒。

　　2014年4月25日，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至被告港腾商行处进行检查，发现1L装的

“法国杰克宾利莎当妮干白葡萄酒”179箱(共1074瓶)和1L装的“法国杰克宾利梅洛干红

葡萄酒”42箱(共252瓶)，合计221箱，上述葡萄酒进口商均为被告臻东公司，该些葡萄

酒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当场开具《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

定书》(龙工商颜强字[2014]4号和5号)，依法扣押了上述葡萄酒。除上述葡萄酒外，被

告港腾商行因业务需要已赠送给客户上述1L装葡萄酒，合计29箱。

　　2014年7月28日，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龙工商处字[2014]95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载明：郑明勇系个体工商户被告港腾商行的经营者，被告港腾商行向被告臻东公

司购进“法国杰克宾利”系列葡萄酒，即250箱规格为1L*6瓶/箱、994箱规格为

750mL*6瓶/箱的“法国杰克宾利”葡萄酒。在该些葡萄酒瓶颈、瓶盖等处均标有

“JACK BENTLEY”和“Jack Bentley”商标，该两商标与原告的上述注册商标一致。被



告港腾商行因业务需要赠送给客户29箱(1L*6瓶/箱)外，剩余221箱(1L*6瓶/箱)和994箱

(750mL*6瓶/箱)的“法国杰克宾利”葡萄酒已分别于2014年4月25日和4月17日被龙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扣押。被告港腾商行非法经营额为1194,60元。经核实，在扣物资数

量与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的涉案物品进货凭证相符，可确认侵权商品均未销售。

被告港腾商行销售被告臻东公司提供的“法国杰克宾利”系列葡萄酒，属原《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界定的商标侵权行为。被告港腾商行销售被告臻

东公司提供的“法国杰克宾利”系列葡萄酒其瓶身中文标注：“原产国：法国”并对外

宣称“法国原瓶进口”与该酒实际的生产方式不符，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九条所界定的虚假宣传行为。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三条、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龙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责令被告港腾商行改正商标侵权及虚假宣

传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标有“Jack Bentley”、“JACK BENTLEY”字样、中

文标签标注：进口商被告臻东公司的“法国杰克宾利”葡萄酒1L装的221箱(规格为6瓶

/箱)，750mL装的994箱(规格为6瓶/箱)；2、罚款60,000元。

　　另查明，被告臻东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成立，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不

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酒类、化妆品、五金交电、服务鞋帽、钟表眼镜、摄影器材

、汽车零配件、针纺织品、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体育用品、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办

公用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电子商务等。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各自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笔

录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的决定》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

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人

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案件，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规

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后的行为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规定

。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均发生在2014年5月1日之前，且未有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

持续至2014年5月1日之后，因此本案应适用修改前的商标法。

　　根据修改前的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受到保护，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于侵

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行为。原告系第XXXXXXX号、第XXXXXXXX号注册商标的注

册人，该两涉案商标在注册有效内，故原告对涉案注册商标依法享有专用权，受到法律

保护。

　　根据修改前的商标法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

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臻东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

自在对外销售的葡萄酒上使用原告相同的注册商标，侵害了原告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且不能说明侵权商品的合法来源，故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原告诉称被告臻东公司系生产商和销售商，本院认为，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



，涉案侵权商品上仅标注被告臻东公司为进口商，且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酒类等商品的销

售，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还实施了生产涉案侵权商品的侵权行为，故本院对原告关

于被告臻东公司为生产商的诉称意见，难以采纳。虽然被告港腾商行的涉案侵权商品来

源与被告臻东公司，但由于其自2010年至2013年间曾与原告发生过关于“杰克宾利”系

列葡萄酒的业务来往，对该品牌具有一定的认知度和辨识能力，而且被告港腾商行从原

告处购得的“杰克宾利”系列葡萄酒的价格和从被告臻东公司处购得的相同规格涉案侵

权葡萄酒价格差异较大，但被告港腾商行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明知涉案侵权商品并

非出自原告，仍予以购买并用于对外销售，明显具有过错。故其应与被告臻东公司共同

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虽然被告港腾商行自被告臻东公司购进的涉案侵权商品大部分已经被龙海工商局罚

没，但仍有29箱侵权商品被被告港腾商行已赠送客户的方式流入市场，在客观上已经造

成原告商誉的不良影响，且影响范围亦仅限于被告港腾商行经营范围内，故原告主张两

被告在《漳州日报》上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由于两被告的侵权行为

并未造成原告人身权利的损害，故对原告主张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

据修改前的商标法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

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由于

原告未对其损失或两被告获利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考虑到，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

侵权事实为未经原告许可，被告臻东公司擅自将涉案侵权葡萄酒销售给被告港腾商行

；涉案侵权葡萄酒价值119,460元，且被告港腾商行从原告处和被告臻东公司购买相同规

格葡萄酒的差价分别为1L装葡萄酒102元/箱、750ml装葡萄酒108元/箱；涉案侵权商品因

被龙海工商局罚没而未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侵权损害后果较小；两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时

，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故本院结合原告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商誉损失、两被告侵权行

为的范围、性质等其他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的赔偿数额。至于原告还主张的合理开支

，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但鉴于原告已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的客观

事实，故本院根据相关律师收费标准、律师的工作量、支持的赔偿额等酌定为人民币

5,000元。被告臻东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对原告所主张之事

实和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10月27日修正)第五十二条第(二

)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立即停止

侵害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第XXXXXXX号和第XXXXXXXX号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

　　二、被告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各自侵权行为在《漳州日报》(除中缝版面)上刊登消除影响的声

明，否则本院将在《新民晚报》上刊登本判决书主要内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两被告负



担；

　　三、被告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

支出的合理开支合计100,000元；

　　四、驳回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东方明日(晋江)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6,210元，由被告

漳州市芗城区港腾酒业商行、被告臻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5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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